萬華社區大學終身學習護照審核暨蓋章及公務人員研習時數網路登入實施辦法

一、目    的；

為配合台北市政府所頒發終身學習護照及服務學員之立場，特定本實施辦法。

二、資格審查：

申請學員須通過老師評量及符合教育局規定學員缺席數不得超過四次，通過者可依研習時數認證終身學習章。

三、審核時間：

學期末，可逕至辦公室學務組審核辦理。

四、登入公務人員終身學習網站：

    http://lifelonglearn.cpa.gov.tw/ 
四、本辦法於行政會議90年9月12日行政會議中討論並由主席李端端主任核可後實施，修正亦同。
